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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简述 

近日，《21 世纪经济报道》刊登了一篇名为《追踪吉林信托借壳传闻》的文

章，其内容主要是对吉林信托借壳本公司进行了猜测和分析。 

二、澄清说明 

针对上述报道，经本公司向管理层和第一大股东咨询，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1、传闻内容的核实情况。据本公司从第一大股东——通化市永信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或“永信投资”）证实：该传闻与实际情况不相

符合。通化市永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吉林省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吉林信托公司”）就本公司股权事宜进行了探讨，但除《股权转让意向书》内

容外，双方未就“吉林信托借壳本公司的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2、通化市永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吉林省信托投资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意

向书。意向书主要内容：永信投资拟将其持有本公司部分国有法人股，分批转让

给省信托投资公司，直至永信投资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承诺期限届满之日后，

永信投资向省信托投资公司转让本公司股权总数居于本公司总股本的相对控股

地位为止，具体转让批次、时间及数量另行协商确定。上述意向需要永信投资和

省信托投资公司报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后签署正式协议生效。该意向书已经本公司

于 2008 年 5 月 7 日公告，除此之外，通化市永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尚未有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3、通化市永信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该公司与吉林信托公司在目前并且

在未来三个月内不进行有关就借壳本公司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和协议等。 

4、公司将敦促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其他说明 



 

1、本公司将持续关注永信投资和吉林信托就本公司股权事宜的探讨情况，

如涉及到本公司，本公司将及时向社会公众进行信息披露。 

2、本公司郑重声明：对于发表不当言论给公司利益造成损失的媒体和个人，

公司将保留一切追诉的权利。 

3、本公司及相关人员无违反《公平信息披露指引》，该信息来源与本公司无

关。 

4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为本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披露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公告，切勿轻信传闻。 

 

特此公告。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八年六月三十日 


